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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核查意见书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简述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海”或“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22 日进入股改程序，2007 年 6 月 20 日，大东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相

关股东会议有效表决通过。2007 年 8 月 8 日，大东海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正式实

施，大东海股票复牌交易。经充分沟通，大东海最终股改方案为： 

公司股东海口食品有限公司1（以下简称“海口食品”）、武汉图瑞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和自然人石亚君对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最终由海口食品承接并豁免上市公

司约 158,974,468.35 元的债务，未参与本次债务重组事宜的非流通股东共计 131

家每 10 股送出 3 股，流通股东每 10 股获送 3 股，其余股份支付给上述债务重组

方共同出资成立的洋浦通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通融”），作

为对上述三家股东债务重组的补偿。 

已支付股改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方案实施后即获得上市流通权，尚未

支付股改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上市流通前，应当根据股改方案向洋浦通

融支付股改对价和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偿还股票日对价股份所获得的

一切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票等），或者取得海口食品的

书面同意。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承诺及履

行情况  

（一）作出的承诺 

依据大东海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时未持有大

东海 A 股份，其股权过户方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东湛”）未

主动提起股改动议，未明确表态执行股改对价，其亦未主动做出承诺，按照相关

文件规定，广州东湛应履行的承诺如下： 

                                                 
1 2008年 4月，公司公告第一大股东实际为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罗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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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有的大东海 A 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2、如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 1%的，将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

股份。 

3、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广州东湛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时需要偿还被垫付的股份

或已取得垫付股东的同意。 

（二）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广州东湛已于 2013 年通过司法执行偿还股改对价（详见公司公告

2013-16 号），未发现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有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被保荐的上市公司自股改实施后至今限售股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大东海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以及发行新股（增

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的限售股股东持股情况

发生变化的情形。 

2、股改实施至今限售股股东持股的变化情况： 

（1）限售股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的股本结构表，大东海限售股东持股

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股改实施日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国有股 37,450,200 10.29% 1,399,200 0.38% 

2、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80,019,800 49.44% 7,821,000 2.15% 

3、境内自然人持股     

4、境外法人持股     

5、境外自然人持股     

6、内部职工股     

7、高管股份 44,659 0.01%   

8、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217，514，659 59.74% 9,220,200 2.53%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人民币普通股 58,585,341 16.09% 266,879,800 73.3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88,000,000 24.17% 88,000,000 24.17%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146,585,341 40.26% 353,876,600 97.47% 

三、股份总数 364,100,000 100.00% 364,100,000 100.00%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股的变化情况 

截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股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限

售股数量（股）(1) 

现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2) 

股份变动数量 

(3)=(2)-(1) 

变动原因 

海国投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0 924,000 924,000 证券司法执行 

股改时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持有大东海股份，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 1,320,000 股，偿还股改对价后持有 924,000 股。 

因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进域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8 年 7

月 10 日，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8）琼 01 民终 2776 号判决。

2021 年 8 月 10 日，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

（琼 0105 执 208 号之一），该通知书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将被执行人广州进域实业有限公司（原名：广州东湛实业有限公司）证券账

户所持大东海 A首发前限售股 924，000 股过户至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2021 年 8 月 20 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上

述过户事项。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924,000 股，占总股本的 0.2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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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限售股份的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是否符合解除限

售的条件（是/否） 

海国投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924,000 924,000 0.25% 是 

合  计 924,000 924,000 0.25%  

五、结论性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则，对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股东申请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已

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原持有人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持

有人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违规减持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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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金元证券关于《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核查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机构盖章： 

 

 

                                保荐代表人签字：           

                                                  温军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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